


2024年度玉林市投资促进局部门预算
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部门调整后项目预算安排873.73万元，实际执行780.05万元，执行率为89.28%。2024年本部门总收入为873.7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64.2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290.53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8.98万元。2024年总支出780.05万元，预算执行率89.28%；其中：基本支出为417.94万元，预算执行率99.24%；项目支出为362.1万元，预算执行率80.01%。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直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玉市财绩〔2025〕1号）、《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市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玉市财绩〔2021〕4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我局高度重视自评工作，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工作要求，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按时对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自评工作，项目支出数量7个、自评数量7个。
3、 自评结果及分析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2024年，市投促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部署要求，以“招商引资攻坚年”活动为抓手，紧紧围绕“5+3”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全市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已基本完成绩效目标，部门履职效益得到有效体现。整体支出自评得分98.9分，其中预算执行得8.9分，指标得分90分，自评等级为一等。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2024年，市投促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部署要求，以“招商引资攻坚年”活动为抓手，紧紧围绕“5+3”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全市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217.23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54亿元目标任务的141.06%，2024年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开工率为22.48%（按投资额计算），完成年任务的224.8%。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其中新签约制造业项目计划总投资额418.05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90亿元目标任务的107.19%。全市制造业新签项目总数220个，制造业新签开工项目总数99个，开工率为45%，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0%目标任务的450%。新引进民营500强企业1家，新引进“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22家，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2家目标任务的191.67%。
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20
	0

	2.产出质量
	20
	20
	0

	3.产出时效
	5
	5
	0

	4.产出成本
	5
	5
	0

	5.经济效益
	24
	24
	0

	6.社会效益
	6
	6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数量指标1：驻点招商工作队伍数量，完成情况：市直三个驻点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长江经济带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长江经济带第一工作队）、玉林市京津冀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京津冀第一工作队）、玉林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工作队），完成率100%，得5分；
数量指标2：驻点招商对接企业、商协会数量，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超额完成，得5分；
数量指标3：开展外出招商次数，完成情况：开展外出招商次数61次，超额完成，得5分；
数量指标4：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数，完成情况：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完成率100.09%，得5分。
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质量指标1：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开工率，完成情况：2024年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开工率为22.48%（按投资额计算），完成年任务的224.8%。超额完成，得4分。
质量指标2：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完成情况：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完成率100%，得4分。
质量指标3：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比，完成情况：全市招商引资项目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217.23亿元，占全市总量68.25%，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54亿元目标任务的141.06%。超额完成，得4分。
质量指标4：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增长率，完成情况：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完成率100%，得4分。
质量指标5：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投资额占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总量，完成情况：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全市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投资额占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总量的69.07%。超额完成，得4分。
产出时效（分值5分，得5分）。
时效指标：招商引资任务完成及时率，完成情况：2024年，已全面完成各项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没有被自治区扣分情况发生。完成率100%，得5分。
产出成本（分值5分，得5分）
预算执行率为89.05%，没有超支，得10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分值24分，得24分）
经济效益指标1：驻点招商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投资额，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超额完成，得6分。
经济效益指标2：新签约制造业项目投资总额，完成情况：新签约制造业项目计划总投资额418.05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90亿元目标任务的107.19%。得6分。
经济效益指标3：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完成情况：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得6分。
经济效益指标4：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完成情况：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得6分。
社会效益（分值6分，得6分）
社会效益指标：引进“四类 500 强”、“独角兽”、“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数量，完成情况：新引进民营500强企业1家，新引进“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22家，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2家目标任务的191.67%。超额完成，得6分。
（3）满意度情况分析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参加推介会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4）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8.9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8.9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89.05%，自评得分98.9分，自评为一等。
（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财政预算项目自评得分情况
根据玉林市财政局关于绩效自评的要求，2024年纳入自评范围的项目共计7个，自评项目覆盖率100%，涉及预算资金450.58万元。这些项目不仅支持了部门核心职能的履行，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全市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217.23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54亿元目标任务的141.06%，2024年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开工率为22.48%（按投资额计算），完成年任务的224.8%。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其中新签约制造业项目计划总投资额418.05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90亿元目标任务的107.19%。全市制造业新签项目总数220个，制造业新签开工项目总数99个，开工率为45%，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0%目标任务的450%。新引进民营500强企业1家，新引进“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22家，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2家目标任务的191.67%。自评工作组严谨、客观地对7个项目开展了绩效 7自评，得出自评结论如下： 项目自评平均分为91.21分，自评等级为一等的项目有6个，其中自评得分达到100分的项目有0个，自评得分在9 0（含）～1 0 0分 的项目有6个。自评等级为二等的项目1个。无自评为三等、四等的项目。部分项目自评情况如下：
1.市委市政府重大活动和考察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1所示：
	
表1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20
	0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10
	0

	4.产出成本
	10
	10
	0

	5.经济效益
	0
	0
	0

	6.社会效益
	30
	30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佐证材料，经核实：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数量指标：赴外地开展系列活动的完成情况：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宣传推介近年来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果、新亮点、新规划，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在经贸、旅游、专业服务和科技领域的全面合作，推动产业对接和玉商回归，促进玉林市高质量发展，3月5日至3月9日王琛同志率队赴澳门、香港、深圳、广州市开展拜访及招商考察等系列活动，完成率100%，得20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质量指标：赴外地开展系列活动新签项目的完成情况：招商考察成功签约了14个项目（含框架协议），总投资18.2亿元，其中，正式合同7个，总投资额13亿元；框架协议7个，投资额5.2亿元。引进玉商回归项目8个，总投资额12亿元。完成率140%，得10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时效指标：赴外地开展系列活动完成及时性完成情况：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宣传推介近年来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果、新亮点、新规划，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在经贸、旅游、专业服务和科技领域的全面合作，推动产业对接和玉商回归，促进玉林市高质量发展，3月5日至3月9日王琛同志率队赴澳门、香港、深圳、广州市开展拜访及招商考察等系列活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查阅相关材料，截止赴外地开展系列活动完成及时率为100%，得10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为98.89%，完成率100%，完成计划任务，得10分。
（5）社会效益（分值30分，得30分）
社会效益指标：交流活动成效完成情况：3月5日至3月9日王琛同志率队赴澳门、香港、深圳、广州市开展拜访及招商考察等系列活动，此行招商考察成功签约了14个项目（含框架协议），总投资18.2亿元，其中，正式合同7个，总投资额13亿元；框架协议7个，投资额5.2亿元。引进玉商回归项目8个，总投资额12亿元。同时，也宣传了玉林，让粤港澳大湾区广大企业家深深感受到，玉林是一座充满诚意、充满机遇、充满活力、充满温度的城市，切实增强企业家到我市投资兴业的信心和决心。达到预期社会效益，得30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参加推介会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89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89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98.89%，自评得分90分，自评为一等。
2.招商工作经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2所示：
	
表2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20
	0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10
	0

	4.产出成本
	10
	10
	0

	5.经济效益
	15
	15
	0

	6.社会效益
	15
	15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佐证材料，经核实：
数量指标1：接待深圳市产业园区协会莅玉考察团数量，完成情况：深圳市产业园区协会会长、珠三角产业联盟主席蔡岳一行定于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24日（星期三）到我市进行投资考察。完成率100%，得5分；
数量指标2：驻点招商工作队数量，完成情况：市直三个驻点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长江经济带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长江经济带第一工作队）、玉林市京津冀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京津冀第一工作队）、玉林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工作队）。完成率100%，得10分；
数量指标3：组织参加深圳市广西商会高质量论坛的数量，完成情况：为进一步加大宣传玉林、推介玉林力度，经报市政府同意，于3月25日—29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赴深圳市参加深圳市广西商会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数字健康与精准营养高峰论坛暨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完成率100%，得5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考评是否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补助标准，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工作组通过查阅有关材料，质量标准符合规定，得10分。
质量指标1：组织参加深圳市广西商会高质量论坛的工作完成率，完成情况：为进一步加大宣传玉林、推介玉林力度，经报市政府同意，于3月25日—29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赴深圳市参加深圳市广西商会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数字健康与精准营养高峰论坛暨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完成率100%，得5分；
质量指标2：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投资额占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总量，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超额完成，得5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完成率为100%，得10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10分）
2024年此项目支出165.8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6.75%，没有超支，得10分。
（5）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效益。
经济效益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指标：驻点招商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投资额，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得15分。
社会效益指标：驻点招商新引进“四类 500 强”、“独角兽”、“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数量，完成情况为：新引进500强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15家。达到预期社会效益，得15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招商引资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6.67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6.67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66.75%，自评得分90分，自评为一等。
3.专项业务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3所示：
	
表3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19.4
	0.6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10
	0

	4.产出成本
	10
	10
	1

	5.经济效益
	15
	15
	0

	6.社会效益
	15
	15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19.4分）
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佐证材料，经核实：
数量指标1：开展外出招商次数，完成情况：2024年开展外出招商次数为61次。完成率100%，得5分；
数量指标2：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数量，完成情况：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完成率88%，得4.4分；主要原因：编制绩效目标不够精准，要及时按照相关规定，修改完善预算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3：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完成情况：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完成率100%。得10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考评是否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补助标准，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工作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质量标准符合规定，得10分。
质量指标1：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比，完成情况：1-12月，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217.23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54亿元目标任务的141.06%。完成率142.16%。得5分。
质量指标2：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增长率，完成情况：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完成率100%。得5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时效指标：招商引资任务完成及时率，及时率为100%，得10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为90.64%，没有超支。完得10分。
（5）经济效益（分值15分。）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完成情况为：1-12月，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得15分。
社会效益指标：新引进民营500强企业1家，新引进“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22家，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2家目标任务的191.67%。达到预期社会效益，得15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招商引资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06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06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90.64%，自评得分89.4分，自评为二等。
4.2023年“两会一展”招商活动经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4所示：
	
表4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20
	0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10
	0

	4.产出成本
	10
	10
	0

	5.经济效益
	30
	30
	0

	6.社会效益
	0
	0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佐证材料，经核实：
数量指标：“两会一展”上集中签约项目数量，完成情况：在玉林“两会一展”上集中签约项目34个。超额完成，得20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考评是否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补助标准，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工作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质量标准符合规定，得10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时效指标：2023年 “两会一展”招商活动完成及时率，完成情况：2023年 “两会一展”招商活动完成及时，及时率为100%，得10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为100%，没有超支。得10分。
（5）经济效益（分值30分。得30分）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第20届东博会、玉林市“两会一展”上总投资额，完成情况为：在第20届东博会、玉林市“两会一展”上，我市共签约项目48个，总投资2352.53亿元。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得30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招商引资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100%，自评得分90分，自评为一等。
5.财政资金聘用编外人员经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5所示：
	
表5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20
	0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10
	0

	4.产出成本
	10
	10
	0

	5.经济效益
	0
	0
	0

	6.社会效益
	30
	30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该指标将实际完成任务量与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进行对比，评价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数量指标1：聘用人员数量，完成情况：2024年我局聘用人员有4人。完成率100%，得10分；
数量指标2：公益性岗位人员数量，完成情况：2024年我局公益性岗位人员有2人。完成率100%，得10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考评是否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补助标准，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工作组通过考核编外人员，编外聘用人员考核合格率达100%，质量标准符合规定，得10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将批复的实施方案、计划工作进度和实际工作进度对比，考核项目是否按计划的时间周期实施并完工，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各项工作是否都及时完成，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时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聘用人员工资足额并及时支付，完成率100%，得10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9分）
财政资金聘用编外人员经费预算执行率为90.81%，没有超支。完成计划任务。得10分。
（5）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
社会效益（分值30分）。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社会效益。达到预期社会效益，得30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聘用员工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受聘用员工满意度为95%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08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08分）
2024年聘用编外人员经费22万元，实际支出数19.98万元，预算执行率90.81%。因小部分工作已完成，但手续未完善来不及报支付，所以导致预算执行指标有偏差。自评得分99.08分，自评为一等。
6.市委市政府重大活动和考察费
据评价指标，各项指标得分情况见表6所示：
	
表6 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项目
	标准分值
	自评分
	扣分

	1.产出数量
	20
	14
	0

	2.产出质量
	10
	10
	0

	3.产出时效
	10
	7
	0

	4.产出成本
	10
	10
	1

	5.经济效益
	15
	15
	0

	6.社会效益
	15
	15
	0

	7.生态效益
	0
	0
	0

	8.可持续影响
	0
	0
	0

	9.满意度
	10
	10
	0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1）产出数量（分值20分，得 20分）
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佐证材料，经核实：
数量指标1：开展外出招商次数，完成情况：开展外出招商次数61次。超额完成，得5分；
数量指标2：驻点招商工作队对接企业数量，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超额完成，得5分；
数量指标3：驻点招商工作队数量。完成情况：市直三个驻点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长江经济带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长江经济带第一工作队）、玉林市京津冀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京津冀第一工作队）、玉林市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工作队（玉林市驻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工作队），完成率100%。得5分。
数量指标4：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完成情况：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完成率100.09%。得5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考评是否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是否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补助标准，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工作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质量标准符合规定，得10分。
质量指标1：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比，完成情况：2024年，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217.23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54亿元目标任务的141.06%。超额完成，得3分；
质量指标2：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投资额占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总量，完成情况：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超额完成，得4分；
质量指标3：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08个，计划总投资额650.61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650亿元目标任务的100.09%，按2024年最新统计口径，增长10%。完成率100%，得3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主要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时效指标：招商引资任务完成及时率，完成情况：按时按质完成2024年招商引资任务，及时率为100%，得3分。
（4）产出成本（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为100%，没有超支。完得10分。
（5）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该指标用以反映和考评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1：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完成情况：2024年，全市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完成额318.29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315亿元目标任务的101.4%。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得10分。
经济效益指标2：驻点招商新签约项目总投资额，完成情况：全市驻点招商共对接企业、商协会1156家，新签约项目209个，总投资449.39亿元。超额完成，得10分。
社会效益指标：新引进“四类 500 强”、“独角兽”、“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数量，完成情况：新引进民营500强企业1家，新引进“瞪羚”、专精特新等强优企业22家，完成自治区下达全年12家目标任务的191.67%。超额完成，得10分。
（6）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10分）。
该指标考评的是项目实施后，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招商引资企业满意度为90%以上,得10分。 
（7）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10分）
预算执行率完成达100%，自评得分90分，自评为一等。
四、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自评发现我局存在“编制绩效目标不够精准”的问题，措施如下：以后要及时按照《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市直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玉市财绩 〔2020〕6号)第十条关于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相关规定，修改完善预算绩效目标。
五、自评工作建议
认真学习《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林市市直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玉市财绩 〔2020〕6号)的相关规定，不断提升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质量水平。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我局绩效自评结果按照文件规定按时开展工作并上报。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我局按照文件规定按时按量公开自评结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项目自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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